国家开放大学实验昆明分院
综合实践环节指导教师管理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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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昆明分院综合实践环节教学工作实施方案》，为更好的组织、指导、安排和督促各专业的指导教师以积极认真、负责的态度完成综合实践教学，特制定以下工作规范。
（一）指导教师的基本条件 
1.具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丰富的专业知识，熟悉开放教育教学情况。
2.具有相应辅导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且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，具有5年以上相应专业教学经历或实际工作经历。专科学生的指导教师条件可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。
3.经昆明分院及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审核。
为保证综合实践的完成质量，每位教师每一届指导的学生专科不超过15人，本科不超过10人。

（二）指导教师的工作职责 
1.指导学生进行社会实践
指导教师应根据各专业综合实践环节实施细则的要求，确定实践内容并指导学生完成各项实践内容。
（1）根据实践教学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安排，制定详细工作计划。
（2）确定选题，对学生实践全过程进行指导，解决实践中的有关问题。
（3）指导学生制订反映实践成果的文字材料和写作计划，检查写作提纲，审阅学生写作初稿，提出具体修改意见。指导学生进行文献检索，推荐参考书目和资料并指导阅读。
（4）针对学生社会实践全过程表现写出具体准确的评语，并给出初评成绩。
2.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（1）根据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教学工作的具体要求和安排，制定详细工作计划。
（2）指导学生正确选题，对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全过程进行指导，解决写作中的有关问题。
（3）指导学生制订写作计划，检查写作提纲，审阅学生写作初稿，提出具体修改意见。指导学生进行文献检索，推荐参考书目和资料并指导阅读。
（4）对每位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进行分阶段指导，本科不少于4次，专科不少于3次，总计指导时间本科不少于8小时，专科不少于6小时，每次指导需进行较详细记录。
（5）检查学生独立完成情况，鉴别并制止抄袭、剽窃等造假行为。
（6）针对学生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全过程表现写出具体准确的评语，并给出初评成绩。

（三）指导教师的申报与资格审核 
昆明分院应于春季学期3月15日前，秋季学期9月15日前向国家开放大学实验学院申报综合实践环节的指导教师。未经实验学院核准的教师不得进行综合实践环节的指导。
申报时应上报指导教师申报表，并附上指导教师资格审查表，已经通过资格审核的指导教师的资格审查表就不用再提交，只需要随申报表提交新增加的指导教师的资格审查表即可。


